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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邹城市大力推
进社会化，对公有老年公
寓实行承包经营，对民办
老年公寓进行补助。 2006
年，该市投资 2600万元建
成建筑面积 2 . 1万平方米
的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按
星级宾馆的标准配置，中
心设有多功能餐厅、健身
室、娱乐室、阅览室、网
吧 、 图 画 书 写 室 、 医 务
室、浴室、洗衣房等配套
设施，可同时容纳 5 0 0位
老人居住，现已有 3 4 0位
老人入住。该服务中心为
“公有民营”养老机构，
通过严格审核选择有条件
的私营业主承包经营，每
年 对 其 经 营 情 况 进 行 考
核。同年，该市出台关于
推进养老服务社会化的意
见，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老
年 公 寓 建 设 ， 对 其 实 行
“民办公助”。对床位规
模 1 0 0张以上的民办老年
公寓，给予 10万元启动扶
持资金并资助价值万余元

的文体器材，每年再给予 2
万元取暖补助；对社会养老
服务机构免征营业税，减免
城市建设管理费。

目前，该市城区有5处
老年公寓建成使用，其中
“公有民营”2处、“民办
公助” 3处，总建筑面积
3 . 4万平方米，床位规模达
950张。

26日，记者来到了邹
城市老年福利服务中心，这
里的老人们正在健身室锻炼
身体。一位姓尹的老人告诉
记者，他的孩子们都在外地
工作，平时没有人陪，这里
的环境又好，这么多老人在
一起比自己在家热闹多了，
在这心情都舒畅得多，每天
运动运动，和老年朋友们拉
拉呱，下下棋，过得挺滋
润。当记者问到这里的生活
条件时，尹大爷告诉记者，
每星期食堂定一次菜单，几
天都不重样，还有护理员帮
忙收拾房间、洗衣服，过得挺
好。

在逐步完善养老院和老
年公寓养老的基础上，邹城
市积极探索实行社区居家养
老、日托式养老、信息化养老
模式，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以社区
60周岁以上且未进入养老
托老机构的城市低保户、“三
无”老人、省级以上劳动模
范、重点优抚人员为服务对
象，邹城市财政按每人每月
150元标准给老人发放居家
养老服务券。老人每月可享
受30个小时上门家政服务。
专业的家政服务员为老人提
供家政服务之后，老人对其
服务满意则按服务时间将服
务券交给家政服务员，家政
服务员每月底凭服务券到民
政部门兑现服务费。这些家

政服务员都是该市从下岗职
工中选拔出来的，在接受培
训后成为专业家政服务员，
专门从事居家养老服务工
作。

家住邹城市千泉街道的
王韩氏已过百岁高龄，家政
服务员尹微地已经照顾老人
近3年。尹微地告诉记者，奶
奶身体很好，平时喜欢拉着
她的手，就和拉着自己的孙
女一样。虽然老人听力不好，
但是就喜欢听她说话，不论
她说什么，老人都慈祥地笑
着看着她。她一共照顾了 5
位老人，时间最长的有 3年
多了，平时给老人打扫打扫
卫生，洗洗衣服做做饭，每个
老人待他都像自己家的亲人
一样。

据邹城市民政局刘文炳
局长介绍，居家养老服务开
展至今近三年的时间，目前
已有 3 4 8户城市老人享受
到了居家养老服务。服务
范围逐年扩大，下一步将
会继续增加服务对象。居
家养老服务在解决了城市
空 巢 老 人 养 老 问 题 的 同
时，也为下岗职工提供了
再就业岗位，目前已有 7 6
名专业家政服务人员，每
人服务 3-5户老人，下一步
扩大服务范围的同时，还
将 扩 大 家 政 服 务 人 员 队
伍，以保证服务水平。

该市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方
面以“财政主导、市场辅助”为
原则，自 2 0 0 8年 7月，该市实
行 8 0周岁以上老人生活补助
制 度 ， 该 市 财 政 对 8 0 — 9 0
岁、 9 0— 1 0 0岁和 1 0 0岁以上
老 人 每 人 每 月 分 别 发 放 3 0
元、 5 0元和 2 0 0元的生活补助
费，现已累计发放生活补助费
7 6 8万元。今年 3月以来，该
市在全市范围内实施“银龄安
康工程”，解决老年人因人身
意外伤害造成的经济困难。
“银龄安康工程”涵盖全市
5 0— 8 0周岁的城乡群众，每
人每年交 1 0元保费，即可投
保人身意外伤害险和附加意外
伤害医疗险，保险金额分别为
6 0 0 0元、 2 0 0 0元，每人最高
可投保 5份。截至目前，全市
已有 4 . 3万名老人参保，投保
金额 46 . 8万元，其中有 26个村
（居）集体出资为 6 1 0 0多名老
人投保。

同时，该市积极探索以“失
地不失业、养老有保障”为目标
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邹
城是煤炭资源大市，因采煤塌
陷失去土地的农民与日俱增。
该市在做好失地农民转移就业
的同时，认真做好失地农民特
别是老年人的养老保险工作。
该市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障暂
行办法规定，在自愿参加的前
提下，按照社会统筹和个人专
户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政府出
一块、集体补一块、个人缴一块
的办法，共同出资筹集养老保
险金。政府按失地农民基本养
老保障专户资金总额的 3 0 %出
资，从市政府土地收入中列支，
村集体补助基本养老保障专户
资金总额的 5 0 %，其余部分由
个人承担。依据当地土地补偿
标准、安置补助标准、全省平均
预测寿命和当地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水平等因素确定缴费标
准。男满 6 0周岁、女满 5 5周岁
后，次月即可领取养老金。截至
今年 6月底，该市有 6 1 0名失地
农民加入该项保险，基金积累
总额达579万元。

截至目前，邹城市已提前
并超额完成国家民政事业发展
和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
涉及的社会化养老主要目标，
全 市 社 会 机 构 养 老 床 位 达
4 0 0 0多张，平均每千名老人拥
有床位 2 6张，达到了规划目标
的 1 . 7 5倍。农村五保集中供养
率达 87 %，高出规划目标 37 %，
所有乡镇均已建立敬老院、老
年活动中心、综合性老年福利
中心，高出规划目标 2 5 %。日
前，邹城市被山东省民政厅推
荐申报首批“全国养老服务社
会化示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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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故里邹城市现有60周岁以上人口15 . 4万，占全市总人口的13 . 6%，
且每年以3% —4%的速度递增。近年来，该市在创新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养老
保障制度、提高城乡养老水平方面进行积极探索。2005年以来，累计投资1 . 8
亿余元建设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实施十余项惠及4万余名老年人切身利益的
财政补贴政策，逐步建立起独具特色的老年公寓“公有民营、民办公助”运作
机制、因需制宜的养老服务模式、财政主导的老年人权益保障体系和政府、集
体、个人联合出资的“三位一体”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使老年人养老服务
社会化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邹城探索社会化养老新模式

居家养老

政府买单
■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被推荐申报“全国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市”

文/片 本报记者 陈鸿儒

▲家政服务
员尹微地对百岁
老人王韩氏照顾
得无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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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护理员
的照看下，老年
福利服务中心的
老人正在锻炼身
体。


